臺 灣 傳 統 整 復 發 展 協 會

TAIWAN CHIROPRACTIC ASSOCIATION

台 北 市 吉 林 路 1 0 3 號 3 樓
Tel: (02) 2521-1075  Fax: 886-2-2571-9683
                           E-Mail address: gmc@twshop.com.tw 

郵政劃撥戶名及帳號: 台灣傳統整復發展協會 19381224
協會會員及會員子女暨清寒子弟獎學金申請表

收件號碼：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組 別
	□國中組  □高中組  □大專院校組

	學 生 姓 名
	
	會員證號碼
	TCA-

	學 生 家 長
	
	會員證號碼
	TCA-

	聯 絡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手機
	
	E-mail
	

	就 讀 學 校
	

	學 業 成 績
	
	操行成績
	

	申請者提供之證件
	□學生證影本 □戶口名簿影本 □成績單正本及影本  □清寒證明

	初 審 結 果
(本欄由協會填寫)
	□證件齊備准予申請 □尚欠證件請補齊：

	理監事審查結果
(本欄由協會填寫)
	准予核發：獎學金□NT$1,000 

          獎學金□NT$1,500

獎學金□NT$2,000
	備註
	成績單正本於驗核後即刻發返申請人。

	申請辦法摘要
(敬請詳閱)
	(1) 申請資格：

(一)凡入會滿壹年，且依規定繳交常年會費，現就讀國內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本會會員及其子女。
(二)申請人單一學期學業成績須達下列標準：
    學科及操行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或五等第甲等以上者。

(三)但凡日、夜間補習學校及推廣教育班、社區大學、空中大學之學生均不得申請。

(四)每學年申請一次，每年10月底截止

(五)清寒子弟學業成績未達申請標準亦可申請，但請附上低收入戶證明
(貳) 每學期獎學金名額：(若符合申請資格者超過規定名額，由理監事開會決定或由申請人抽籤決定之。)
     (一) 國中學生：20名
     (二) 高中、高工職學生：20名

     (三) 大專院校學生：20名

 (參) 獎學金金額：

     (一) 國中生每名新台幣壹仟元整

     (二) 高中生每名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

     (三) 大專院校生每名新台幣貳仟元整


理事長                會計              覆核           初審
